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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在这里景区门票及小火车

收费价格定价成本监审报告

    为掌握内蒙古兴大实业有限公司草原在这里景区门票及小火车单位经营成本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第7号令）、《政府制定价格成本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等规定，额尔古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5年4月18日至4月21日对内蒙古兴大实业有限公司2023年至2024年草原在这里景区门票及小火车收费价格定价成本进行了实地监审。核定草原在这里景区门票及小火车收费总成本18,328,468.94元，比企业上报的23,822,321.56元相比，核减了5,493,852.62元，核减比例为23.1％。具体情况如下：
一、成本监审项目

    内蒙古兴大实业有限公司草原在这里景区门票及小火车收费价格定价成本监审。
二、成本监审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第7号令）；
（三）《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
（四）《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号）(《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相关行业财务会计制度；
（五）《内蒙古自治区旅游景区门票和景区内配套交通运输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六）被监审单位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
（七）与成本监审有关的其他资料。
三、成本监审程序

（一）成立监审组。明确项目监审负责人和监审人员，制定工作方案，安排工作步骤和日程。
（二）书面通知。书面通知被监审单位，明确成本监审范围、监审形式、监审期间（成本审核会计年度期间），以及需要提供的资料和进行实地审核的要求等。
（三）资料初审。对被监审单位报送成本资料的完整性、逻辑性进行初审，存在问题的，要求经营者限期更正、补充。
（四）实地审核。调查了解被单位生产经营情况，查阅、复制有关资料，按照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及有关规定对经营者成本进行审核。
（五）意见告知。根据审核情况，经集体审议后起草了《成本监审意见告知书》，送达被监审单位，被监审单位无异议。

（六）出具成本监审报告，根据集体审议情况完成监审报告。
四、经营者基本情况

内蒙古兴大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0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祝为领，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50784MA0Q1NQ8XT，企业注册地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小孤山马场办公室，所属行业为娱乐业，经营范围包含：中草药种植;树木种植经营;休闲观光活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景区、景区小型设施娱乐活动;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露营地服务;体育赛事策划;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酒店管理;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谷物种植;生态保护区管理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牲畜饲养;食品销售。
额尔古纳市草原在这里景区位于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东2公里处，景区北至331国道，西邻黑山头镇，东、南均连草原。景区规划建设占地面积58.52公顷，计划总投资3.5亿元人民币,计划建筑面积合计83,500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蒙古包17,700平方米、康养基地4,500平方米、科普站教育及动物主题乐园5,000平方米、民族活动体验馆及博物馆8,000平方米、体育馆35,000平方米、游客服务中心及公共文化服务中心25,000平方米、汽车自驾营地8,000平方米、车库面积5,000平方米、旅游公厕4个（面积合计800平方米）、生态免费停车场20,000平方米、火车道8,043延长米、道路硬化及内部参观步行道35,000平方米、木栈道28,000平方米，以及给水，排水，供电，供暖，环保，旅游标识系统等基础配套附属设施。

草原在这里景区目前建设有电动小火车轨道7公里、木质行人步道7公里、云型木质观景平台3处2700平方米，开创了全新的草原观光体验方式，让广大游客零距离接触原生态草原。

截止2024年末，在岗职工人数144人。2023年、2024年购买门票游客合计39,731人次，景区门票相关收入合计434,848.00元。乘坐小火车游客合计85,027人次，观光小火车相关收入合计2,601,549.00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01,370,621.13元,负债总额94,151,840.13元，净利润-9,132,872.84元。

五、经营者成本审核情况

（一）成本审核的主要内容及核算分摊方法

本次成本监审，主要对内蒙古兴大实业有限公司2023年至2024年经营基本情况、收入支出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旅游景区门票和景区内配套交通运输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九条“景区门票定价成本由维护建设费、运营成本、折旧及摊销费构成”。

本次成本监审，首先剥离与景区门票、小火车不相关的成本费用，然后按企业经营项目收入占比分摊各项成本费用。

（二）成本核减情况及理由说明

1.固定资产折旧核减
该单位2023年、2024年固定资产取得方式均为企业自行购置，部分固定资产账面折旧年限少于《内蒙古自治区旅游景区门票和景区内配套交通运输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要求的折旧年限。2023年、2024年核减折旧额分别为276,817.88元、113,273.39元。

2.其他业务成本核减
《内蒙古自治区旅游景区门票和景区内配套交通运输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要求其他业务成本应当单独核算，不计入定价成本。

该单位2023年、2024年发生其他业务成本分别为446,475.00元、1,402,381.76元予以核减。

3.应予以资本化费用核减

《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该单位2023-2024年发生多笔砂子、土方、红砖、装修等支出，2023年发生额合计786,795.59元、2024年发生额合计2,468,109.00元，金额较大，属于建造固定资产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费用，应予以资本化处理，因此本次监审予以全部核减。

六、成本监审结论

经审核，内蒙古兴大实业有限公司草原在这里2023-2024年景区门票定价总成本为479,580.85元，定价单位成本（不含税）为44.03元/人次；

2023-2024年小火车定价总成本为3,127,805.26元，定价单位成本（不含税）为101.64元/人次。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报告是根据内蒙古兴大实业有限公司所提供的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等资料出具的，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由被监审单位负责。

（二）参加本次监审的工作人员与被监审单位无任何利害关系。

（三）本报告仅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价格决策服务。未经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附件：定价成本核定表
 监审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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